
佛山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

关于加强疫情防控期间农民工返岗和应急物资及

人员运输服务保障的通告

为切实加强疫情防控期间我市企业外地农民工返岗、疫情防

控应急物资及人员的运输服务保障，更好地支持全市疫情防控工

作和企业复工复产，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疫情防控期间，用工企业需协助组织外地农民工集中返

岗的，可通过辖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统一协调客运企业承接包车

客运服务，纳入疫情防控应急运输绿色通道政策范围。

承运客运企业可在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官方网站自行下载、填

写、打印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农民工返岗包车

通行证》（附件 1），随车携带，免交高速公路通行费并优先便捷

通行。

二、疫情防控各类应急物资及人员运输行为纳入疫情防控

应急运输绿色通道政策范围，相关运输企业可在佛山市交通运输

局官方网站自行下载、填写、打印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

防控应急物资及人员运输车辆通行证》（附件 2），随车携带，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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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高速公路通行费并优先便捷通行。

三、对疫情防控期间向湖北省等疫情重点区域运送物资的司

机、装卸工（包括邮政快递车辆司机、装卸工）等提供保障的人

员，以及从事道路水路客运但未进入武汉市的司乘人员，经过体

温检测符合规定的，在采取戴口罩等必要防护措施的前提下，不

得采取隔离措施。

四、运输企业须按要求做好交通工具消毒、通风、卫生清洁

以及司乘人员的防护，并配合做好检查检疫工作。

五、本通告自 2020年 2月 14日起施行，解除时间另行通告。

特此通告。

附件：1.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农民工返岗包

车通行证

2.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及人员

运输车辆通行证

佛山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

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

2020年 2月 14日



— 3 —

附件 1

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

期间农民工返岗包车通行证

组织单位： （名 称）

承运单位： （名 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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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背面）

特别提醒：伪造通行证和假冒农民工返岗包车的车辆、人员

及企业法人，将纳入信用管理。

车牌号码

核载人数

实载人数

始发地

目的地

入口收费站

通行线路及途

经省份

出口收费站

通行时间

组织单位电话

承运单位电话

司机电话

保障要求
请高速公路收费站加强交通组织，保障相关

车辆免费快捷通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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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

应急物资及人员运输车辆通行证

承运单位： （名 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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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背面）

企业名称

车牌号码

货车

车轴数

物资类别

车货总重 （吨）

客车
核载人数

转运人员

入口收费站

通行线路及

途经省份

出口收费站

通行时间

司机电话

保障要求
请高速公路收费站加强交通组织，保障相关车辆

免费快捷通行。

特别提醒：伪造通行证和假冒应急物资运输的车辆、人员及

企业法人，将纳入信用管理。


